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５

证券简称：中南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５２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对于其他非居

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１８

江阴中南投资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江阴市高新技术开发园区金山路

咨询联系人：高立新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９９６８８２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９９３３００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１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３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发

０．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姓名

１ ００＊＊＊＊＊２８３

周新基

２ ０１＊＊＊＊＊８６８

王邦明

３ ０１＊＊＊＊＊９５４

秦宝林

４ ０１＊＊＊＊＊８６７

杨德新

５ ０１＊＊＊＊＊６５１

高继业

６ ０１＊＊＊＊＊１００

李 敏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江苏省如东县马塘镇建设路

４０

号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陈兵、葛家汀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３－８４４１５１１６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３－８４４１５１１６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４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５１

，

３３８

，

８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Ｒ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ＲＩＩＱ

外

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１５５

沈国甫

２ ０８＊＊＊＊＊４１１

海宁宏源经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 ０１＊＊＊＊＊０５５

王永金

４ ０１＊＊＊＊＊７６１

马月娟

５ ０１＊＊＊＊＊７７９

陈卫荣

６ ０１＊＊＊＊＊１６１

张建福

７ ０１＊＊＊＊＊６３６

顾伟锋

８ ０１＊＊＊＊＊７９４

金敏娟

９ ０１＊＊＊＊＊２７７

郭建伟

１０ ０１＊＊＊＊＊０９２

陈洪

１１ ０１＊＊＊＊＊６３６

钱炳洪

１２ ０１＊＊＊＊＊８９４

沈关金

１３ ０１＊＊＊＊＊５５１

许建舟

１４ ００＊＊＊＊＊６６０

李宏

１５ ００＊＊＊＊＊９９９

毛志林

１６ ００＊＊＊＊＊６６３

冯敏

１７ ００＊＊＊＊＊９９２

白宁

１８ ０１＊＊＊＊＊０３１

周跃纲

１９ ０８＊＊＊＊＊１５６

上海开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建设路

１１８

号

咨询联系人：朱海东 汪婵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３－８７５５１９９７ ８７５５０８８２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３－８７５６６６１６

六、备查文件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８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６

债券简称：

０７

深高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５

债券简称：

１１

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未经审计营运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谨此公告本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的营运数据（未

经审计）如下：

收费公路

集团权益

比例

收入合并

比例

日均混合车流量（千辆次） 日均路费收入（人民币千元）

本月 同比增减 本月 同比增减

深圳地区：注

梅观高速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２ －６．９％ ９４７ －８．５％

机荷东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９ ６．７％ １

，

４２６ －３．６％

机荷西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３ ０．１％ １

，

２４４ －２．９％

盐坝高速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２ ８．３％ ４２６ ６．６％

盐排高速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１ －１．５％ ５３８ １２．１％

南光高速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７ －２．５％ ５９２ －３．６％

水官高速

４０％

—

１３４ ６．８％ １

，

１８４ １．３％

水官延长段

４０％

—

２８ －２４．４％ １６９ －２５．１％

广东省其他地区：

清连高速

７６．３７％ １００％ ２４ ４．４％ １

，

４６９ ６．９％

阳茂高速

２５％

—

２９ １０．４％ １

，

４７４ １１．９％

广梧项目

３０％

—

２３ －９．８％ ７２３ １１．２％

江中项目

２５％

—

１００ ９．１％ １

，

０２７ １．８％

广州西二环

２５％

—

３６ ２．８％ ７４３ －４．６％

中国其他省份：

武黄高速

５５％ １００％ ４１ ４．７％ １

，

２１８ ２．５％

长沙环路

５１％

—

１３ ３９．９％ １２２ ４１．８％

南京三桥

２５％

—

２５ ６．５％ ８７７ ２．４％

简要说明：

随着部分市政道路以及道路间互通立交改建或建设工程的陆续完工， 以及深圳地铁二期项目的开通

营运，深圳地区的交通运输网络不断完善，加上深圳市陆续取消了部分地方道路的收费，使本地区路网内

的车流分布及组成发生了一定变化， 从而对本集团在深圳地区经营和投资项目的营运表现产生正面或负

面的影响。其中，路网格局的变化促进了盐排高速的营运表现，而梅观高速、水官高速和水官延长段以及南

光高速则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ｃｏｍ

的“收费路桥”和“营运数据”栏目，分别查阅各

收费公路的基本情况及历史营运数据。

谨慎性陈述

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营运数据乃根据本集团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且未经审计。由于完成

车流量及路费收入的数据拆分、 确认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 该等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因此该等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务须小心谨慎，避免不恰当地依赖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2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1566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

2012-022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修改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独立董事征集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14: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思明区龙昌路

12

号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运营中心七

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林聪颖先生。

6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

人，代表股份

468,832,97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1.83%

。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代表股份

468,054,26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81.69%

。

3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6

人，代表股份

778,71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4%

。

4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7

人，公司董事林

沧捷、独立董事童锦治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董事会秘书吴徽荣先生、公

司副总经理林荣宗先生和财务总监陈志高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因泉州市顺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泉州市铂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智

立方（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属于《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关联股东，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112,500,000

股，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同意

356,328,479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比例的

100.00%

（四舍五入）；反对

4,500

股；弃

权

0

股。

（

2

）激励计划授出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数量、标的股票来源、种类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356,328,479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比例的

100.00%

（四舍五入）；反对

4,500

股；弃

权

0

股。

（

3

）激励对象及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356,328,479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比例的

100.00%

（四舍五入）；反对

4,500

股；弃

权

0

股。

（

4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等待期、可行权日和禁售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日和禁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356,328,479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比例的

100.00%

（四舍五入）；反对

4,500

股；弃

权

0

股。

（

5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行权价格的确定办法；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或授予价格的确定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

356,328,479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比例的

100.00%

（四舍五入）；反对

4,500

股；弃

权

0

股。

（

6

）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获授条件、生效安排和行权或解锁的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356,328,479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比例的

100.00%

（四舍五入）；反对

4,500

股；弃

权

0

股。

（

7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356,328,479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比例的

100.00%

（四舍五入）；反对

4,500

股；弃

权

0

股。

（

8

）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和行权或解锁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356,328,479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比例的

100.00%

（四舍五入）；反对

4,500

股；弃

权

0

股。

（

9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356,328,479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比例的

100.00%

（四舍五入）；反对

4,500

股；弃

权

0

股。

（

10

）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356,328,479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比例的

100.00%

（四舍五入）；反对

4,500

股；弃

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因泉州市顺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泉州市铂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智

立方（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属于《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修订稿）》关联股东，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112,500,000

股，该项议案的表决结

果为：

同意

356,320,979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比例的

100.00%

（四舍五入）；反对

12,00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因泉州市顺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泉州市铂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智

立方（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属于《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关联股东，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112,500,000

股，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56,320,979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比例的

100.00%

（四舍五入）；反对

12,00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车千里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

书的结论为：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60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株洲生产线整体搬迁及签署搬迁

补偿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株洲玻璃生产线拟整体搬迁至湖南省醴陵经济开发区。

●

株洲市人民政府授权湘江集团代表市政府与公司签署《株洲玻璃生产线整体搬迁补偿协议》，本次

搬迁补偿金额为

10.4

亿元。

●

《株洲玻璃生产线整体搬迁补偿协议》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2012

年

5

月

18

日，公司收到株政函

[2012]34

号《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玻

璃生产线整体搬迁有关事项的批复》（下称

"

《搬迁批复》

"

），《搬迁批复》主要内容有：

一、公司株洲玻璃生产线根据株洲市清水塘地区清水湖生态新城总体规划要求实施整体搬迁，属于政

策性搬迁。

二、 同意公司搬迁选址为醴陵市， 并完成现有三条浮法玻璃生产线的搬迁升级改造和新建两条太阳

能、节能玻璃生产线及一个玻璃深加工中心的建设。有关内容详见同日上交所网站《旗滨集团关于签署玻

璃生产线项目入园协议的公告》（编号

2012-061

）。

三、同意由株洲市湘江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

湘江集团

"

）与公司签订整体搬迁损失补偿协议，

搬迁补偿金额为

10.4

亿元。

2012

年

5

月

18

日，公司与湘江集团签署了《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玻璃生产线整体搬迁补偿

协议》（下称《补偿协议》）。

一、《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一）整体搬迁及补偿范围

公司位于株洲市石峰区的三条玻璃生产线、一个玻璃深加工中心及其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土地面积

334,668

平方米，合

502

亩。搬迁损失补偿包括实物资产损失、停工损失、搬迁费用及搬迁项目建设前期费用

等。

（二）整体搬迁新址

湖南省醴陵经济开发区。

（三）搬迁补偿费用及支付

本次整体搬迁补偿金额为

10.4

亿元（大写人民币拾亿零肆仟万元整），协议项下搬迁补偿费用采用包干

形式。

协议签订之日起

3

个月内（

2012

年

8

月

31

日前）支付补偿款项不少于

5.4

亿元；在

2013

年

5

月

18

日之前，支

付补偿款项

4.5

亿元；公司交付净地时，支付补偿款项余款

0.5

亿元。

（四）搬迁实施

公司在收到湘江集团支付的第一笔搬迁补偿款后，应按搬迁方案启动整体搬迁工作；公司在搬迁补偿

款按协议约定足额支付到位的情况下，在项目建设启动后两年内完成株洲玻璃生产线整体搬迁工作；公司

在原第三条玻璃生产线停产

6

个月内（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地面资产的处理和拆除，将原厂区土地移

交给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

二、搬迁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公司收到的搬迁补偿款将计入专项应付款科目，并按照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和《企业会

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规定核算。

本次搬迁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三、风险提示

《补偿协议》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整体搬迁事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制定具体搬迁及新厂区建设规划方案。同

时，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搬迁进展情况，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涉及搬迁的重大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

、《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玻璃生产线整体搬迁有关事项的批复》（株

政函

[2012]34

号）；

2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玻璃生产线整体搬迁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61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玻璃生产线项目入园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株洲生产线拟整体搬迁至醴陵经济开发区，公司与醴陵市人民政府签署《入园协议》。

●

《入园协议》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2012

年

5

月

18

日，公司收到株政函

[2012]34

号《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玻

璃生产线整体搬迁有关事项的批复》（下称

"

《搬迁批复》

"

），株洲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公司株洲玻璃生产线

整体搬迁至醴陵市。同日，公司与醴陵市人民政府签署《旗滨集团株洲玻璃生产线整体搬迁改造升级和新

建太阳能玻璃及节能玻璃生产线项目入园协议书》（下称《入园协议》）。

一、《入园协议》主要内容

（一）整体搬迁及项目规模

将公司位于石峰区内的三条浮法玻璃生产线、一条玻璃深加工生产线及其相关生产、生活配套设施整

体搬迁至醴陵经济开发区。公司利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浮法玻璃生产技术、在线化学气相沉积镀膜

技术（

CVD

技术）和超白浮法玻璃生产技术，引进国外先进制造设备对拟搬迁的三条浮法玻璃生产线进行

搬迁升级改造，并新建两条太阳能玻璃及节能玻璃生产线，及配套余热发电系统。项目总投资约人民币

50

亿元。项目建成后，生产规模由

1700

吨

/

日提升到

3700

吨

/

日，年产量

2400

万重量箱，实现年销售收入

50

亿元，

年实现税额不低于

3

亿元。醴陵市政府在醴陵经济开发区内提供工业用地不少于

1000

亩（长度约

1000m

）给

公司，具体面积和位置以双方确定的红线为准。

（二）建设期限

项目开工后两年内完成公共设施建设，三条生产线建成投产并拆除原生产线；项目开工三年内完成两

条新建生产线的建设。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株洲玻璃生产基地处于株洲市主城区所辖的清水塘老工业区， 是株洲市未来城市发展的重点地

段之一，公司将株洲玻璃生产基地整体搬迁，符合株洲市政府建设

"

两型

"

社会的要求，也有利于公司对现

有产品实施升级改造及新产品规划发展，加快公司产品结构调整优化，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全体

股东的利益。

在实施搬迁、改造及新建过程中，公司将合理安排生产、建设，实现平稳过渡，降低对正常生产经营的

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入园协议》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能否完成协议约定的收入、纳税规模具有不确定性。

由于整体搬迁改造事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制定具体搬迁及新厂区建设规划方案。

同时，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搬迁进展、改造及新建生产线情况，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涉及搬迁、改造及新建的重大事

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旗滨集团株洲玻璃生产线整体搬迁改造升级和新建太阳能玻璃及节能玻璃生产线项目入园协议书》。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21

日

股票代码：

601958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9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 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25

日

●

除息日：

2012

年

5

月

28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5

月

31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2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2

年

4

月

14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二、利润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

2011

年度

2

、发放范围：截止

2012

年

5

月

25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公司将以总股本

3,226,604,400

股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扣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80

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64,532.09

万元。

三、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25

日

2

、除息日：

2012

年

5

月

28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5

月

31

日

四、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1

、股东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中色

(

宁夏

)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

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2

、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

、个人流通股股东、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

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8

元。

4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的现金红利，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按照

10%

的税率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8

元。如

QFII

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5

、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20

元。

五、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029－88320019

传真：

029－88320330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业一路

88

号

邮政编号：

710077

六、备查文件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203

股票简称：

ST

福日 编号：临

2012-014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以书面文件

或邮件形式送达，并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在福州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卞志航先生召集。会

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杨桥支行继续申请

2,00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

金借款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期限壹年；并继续以本公司所持有的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400

万股股份提供质押担保。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卞志航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与之有关的各项

法律性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600203

股票简称：

ST

福日 编号：临

2012-015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

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更好地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的发展情况，本公司决定开通投资者

关系互动平台，方便广大投资者与公司更好地沟通和交流。互动平台网址为：

http://irm.p5w.net/600203

。

利用上述互动平台，公司将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15

：

00-17

：

00

参加福建辖区上市公司

2011

年度网上集体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

可以登录本公司互动平台或

"

福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net/dqhd/fujian/

）参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303

证券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

2012-022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莞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东莞、苏州、重庆三家全资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的公告。

一、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及专户变更情况

1.

原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桥头支行

账户名称：东莞市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账户号码：

2010026509024246822

子账户号码：

2010026541000001305

截止

2012

年

5

月

3

日，该专户余额为

58,181,158.88

元。

2.

新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存储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账户名称：东莞市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账户号码：

1801014210008073

东莞市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

日已将原募集资金专户中资金余额

58,181,158.88

元转

入至账号为

1801014210008073

的新募集资金专户中。

同时， 原账号为

2010026509024246822

的募集资金专户以及账号为

2010026541000001305

的专户子账

户已注销，原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同时失效。

二、新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东莞美盈森

"

或

"

甲方

"

）连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丙方

"

或

"

保荐机构

"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

"

乙方

"

）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

称

"

三方监管协议

"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1801014210008073

。截止

2012

年

5

月

3

日，专户余额为

58,181,158.88

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现代化环保包装生产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甲方与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

丙方作为甲方母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母公司制订的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

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卫兵、郭永青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

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6.

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甲方或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

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并由丙方签字确认；丙方签字确认前，甲方不得继续从专户中支取募

集资金。

7.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

力。

8.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

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03

证券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

2012-023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东莞、苏州、重庆三家全资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的公告。

一、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及专户变更情况

1.

原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

账户名称：重庆市美盈森环保包装工程有限公司

账户号码：

3100025829099999855

截止

2012

年

5

月

16

日，该专户余额为

80,245,062.25

元。

2.

新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存储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账户名称：重庆市美盈森环保包装工程有限公司

账户号码：

1801014210008049

重庆市美盈森环保包装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已将原募集资金专户中资金余额

80,245,062.25

元转入至账号为

1801014210008049

的新募集资金专户中。

同时，原账号为

3100025829099999855

的募集资金专户已注销，原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同时

失效。

二、新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美盈森环保包装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重庆美盈森

"

或

"

甲方

"

）连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丙方

"

或

"

保荐机构

"

）与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

"

乙方

"

）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

简称

"

三方监管协议

"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1801014210008049

。截止

2012

年

5

月

16

日，专户余额为

80,245,062.25

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现代化环保包装物流综合基地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甲方与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

丙方作为甲方母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母公司制订的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

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卫兵、郭永青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

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6.

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甲方或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

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并由丙方签字确认；丙方签字确认前，甲方不得继续从专户中支取募

集资金。

7.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

力。

8.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

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